
8.对中职、普通高校学历证书和其他学业证书无效的确认流程图

收件

初查申请材料，齐全的受理，材料不齐的，一次性告知。

受理

根据材料内容情况，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材料符合要求的受理。不符合的告知补正。

审查

依据普通高校学籍管理系统、中职学籍管理系统毕业生信息数据，与各级教育行政部

门及学校毕业信息名册进行查验核对。

决定

需确认的证书是否与学籍管理系统或毕业信息名册相符，与学籍系统或毕业信息名册

不符的，或与查验核对不符的，作出学历证书无效的决定。

制证

根据决定制作结论材料。

送达

窗口领取、代理人送达、委托送达、公告送达、邮寄送达。


